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2003年發展建議邀請書與 2005年新建議對照表                   

 
 
 

1. 發展模式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中選倡議者

的角色  
單一發展模式：  
 
中選倡議者須負責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發展計劃的規劃、設計、融資、建

造、採購、裝備和完成等各方面的工

作，並須負責其後的營運、保養和管

理。  
 
中選倡議者必須獲得政府的同意，方

可把區內物業及設施出售或出租為

期超過 10年。  
 

中選倡議者：  
 
(a) 須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用地內住宅／
商業發展總樓面面積最少 50%(不少
於 25萬平方米 )的發展權分拆出來；  

 
(b) 可獲區內住宅／商業發展總樓面面積
最多一半 (不超過 25萬平方米 )的發展
權；  

 
(c) 須負責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
協調工作，並有責任發展西九龍文娛

藝術區內所有的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天篷，以及其他公用設施。  
 

政府與中選倡議者是否會

就租賃或出售住宅／商業

發 展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條 款

(例如支付地價或保留部
分收益 )作任何進一步的
磋商？  
 
政 府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下稱 “城規會 ”)是否有任
何決定權，在擬訂／批核

總綱發展藍圖時，決定應

分拆哪部分的住宅／商業

發展總樓面面積？  
 
由誰決定進行公開競投的

時間表？  
 
把最少 50%的發展權分拆
出來的規定是否同時適用

於住宅及商業發展總樓面

面積？抑或中選倡議者能

有酌情權，全數保留住宅

發展總樓面面積的發展權

(不超過總樓面面積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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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其他發展商

的角色  
 其他發展商可按照公開公平而又為市場

和市民所接受的方法競投分拆的部分。中

選倡議者不得參與競投。  

由誰決定該 50%的住宅／
商業發展總樓面面積發展

權的競投程序的形式，而

有關的程序是否須由任何

規管當局審核及批准？  
 
在決定進行競投時可獲接

受的最低價格方面，政府

會否擔當任何角色？  
 
將會如何處理來自公開競

投有關用地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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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密度和組合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天篷  最少覆蓋發展區 55%面積的天篷
乃其中一項強制性要求。  

公眾諮詢的結果顯示市民對於興建天篷的

意見分歧，因此沒有定論。由於興建天篷

已獲一定的支持，因此在現階段，似乎並

無迫切的理由要政府改變這項強制性要

求。  
 
天篷以及其他公用設施的經常營運開支，

將會由中選倡議者在開始時支付 300億元
成立的獨立信託基金應付。  
 

分拆發展權對興建天篷的

要求有甚麼程度的影響？  
 
政府如何確保在決定天篷

的設計及建造物料時，將

會顧及保養方面的考慮因

素？中選倡議者是否須就

天篷的設計或建造方面的

任何不足之處負責？  
 
天篷會否成為某一所物業

的部分結構；若然，天篷

的維修與保養工作是否仍

須由政府獨力負責？  
 

地積比率  1.81的地積比率是政府基線計劃
所訂的發展密度。倡議者可提交與

政府基線計劃指定發展規範有異

的建議。  

把地積比率的上限定為 1.81。  該地積比率上限有否顧及

任何建築限制方面的放寬

情況，而有關的放寬限制

通常會以豁免規定形式批

予發展商？  
 

住 宅 發 展 總

樓面面積  
並無這方面的分項數字。商業、辦

公室、住宅、酒店、酒樓餐廳、娛

樂及其他文化藝術設施的總樓面

面積合共為 492 335平方米。  
 

把住宅發展總樓面面積佔西九龍文娛藝術

區用地總樓面面積的比例上限定於 20% 
(即不超過 144 000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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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核 心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淨

作 業 樓 面 面

積  

政府基線計劃按照 1.81的地積比
率把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總樓面

面積定於 213 950平方米 (佔發展區
總樓面面積的 29.4%)。  
 

按照 1.81的地積比率把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的淨作業樓面面積定為最少 185 000平方
米 (相等於 214 000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
約佔發展區的總樓面面積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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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持續營運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信託基金  根據建議邀請書所載，政府：  

 

(a) 期望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
劃可在自負盈虧的原則下進行；

 

(b) 要求中選倡議者提交財務計
劃，用以證明其有能力承擔西

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及在

出現任何不足之數或超支時能

安排資金應付；  

 

(c) 要求中選倡議者及／或有關人
士提供承擔、保證及賠償條

款，以確保其履行有關落實計

劃應負的責任；  

 

(d) 要求中選倡議者繳交一筆履約
保證金，以確保計劃能夠落實

和如期營運。  

 

將會要求中選倡議者須在開始時支付

300億元，用以成立獨立的信託基金。  

 

預計該信託基金所衍生的經常回報，在

本金實質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將足以應

付下列各項的營運開支：  

 

(a)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b) 其他公用設施如天篷、穿梭列車和休
憩用地；及  

 

(c) 為監督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推展而
成立的法定機構。  

 

政府是根據甚麼基礎而認為

300億元足以應付各項核心
文化藝術設施、其他公用設

施，以及該法定機構的營運

開支？  

 

分拆的部分透過公開競投批

出，預期可帶來多少收益？

有關收益將會再投資到信託

基 金 還 是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除該 300億元外，中選倡議者
是否還須就其獲批的住宅及

商業發展總樓面面積支付任

何地價？若否，政府因何認

為該筆在開始時支付的金額

合理？  

 

在該 300億元完全用罄的情
況下，各項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其他公用設施以及有關

的法定機構將會從何處獲得

財政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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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營運開支  中選倡議者須提供各項核心文化

藝術設施及其他公用設施的營運

成本預算。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天篷、穿梭列車和

休憩用地每年粗略估計虧損約 5億元，為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而成立的法定機構的

每年經常開支則粗略估計約 6,000萬元。

各項核心文化藝術設施以及

其他公用設施每年粗略估計

虧損的分項數字為何？  
 
天篷的維修保養成本為何？  
 
新設的法定機構的每年經常

開支的計算基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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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成立法定機構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成 立 法 定

機構  
中選倡議者須說明其就核心文化藝

術設施建議的管治模式，例如成立

法定或非法定的牟利或非牟利機

構。建議的管治模式應有助改善本

港長遠的文化發展及吸引公眾支

持。海外地方許多性質及規模相若

的文化藝術設施都是以非牟利公司

的形式經營，部分更具備法例依據。
 

政府會監察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經

營、維修及管理，確保其表現可達

致及維持計劃協議所訂定的要求。
 

將會成立獨立的法定機構，負責推展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政府與該法定機構之間的關係

為何？  
 
在 發 展 計 劃 的 整 體 推 展 和 管

理，以及核心文化藝術設施日後

的管理方面，該法定機構有何權

責？  

權 力 及 功

能  
 新設的法定機構的權力及功能應以盡

量善用早前的工作成果和政府當局將

對發展建議邀請書作出的修訂為基

礎，而有關修訂則視乎入圍倡議者的

回應和公眾反應而定。該機構：  
 
(a) 應在發展計劃的整體推展和管理
上擔當重要角色，而在長遠而言於

管理核心文化藝術設施方面扮演

持續的角色；及  
 
(b) 不應只著重文化藝術設施，而應力
求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塑造成旅

客 “必到之地 ”。  
 

新設的法定機構的權力及功能

有多大程度是以入圍倡議者對

新建議所作出的回應為基礎？  
 

就決定發展計劃中須分拆予中

選倡議者以外的發展商的部分

發展權而言，新設的法定機構將

會擔當何種程度的角色？  
 

在新建議下，中選倡議者須擔當

協調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

劃的角色。此角色會否與新設的

法定機構的權力及功能重？

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中標倡議

者與該法定機構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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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成立法定機構 (續 )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管治  某項或多項核心文化藝術設施

的決策架構須為具備法律及專

業方面的公信力的組織，並公開

讓社會賢達及相關專業範疇的

專家參與。  

新設的法定機構的決策架構：  
 
(a) 應由行政長官委任；   
 
(b) 獨 立 於 政 府 及 其 他 既 得 利 益 者 之
外；及  

 
(c) 由受尊重的文化藝術界、旅遊業、物業
發展及管理界、財經服務界、城市規

劃、建築、測量和工程界等人士組成。

 

中選倡議者在決策架構中會否

有任何代表？  
 
新設的法定機構的秘書處會否

獨立於政府之外？  
 
甄選受委任者的準則為何？  

諮詢架構   新機構在透明度及問責性方面應有足夠

的制衡，並須就主要事宜諮詢公眾。  
 
相關諮詢架構應在文化藝術界及與西九

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相關的各個專業

界別內具有廣泛代表性。  
 

 

時間表   政府的目標是：  
 
(a) 在 2006年第二季就成立新法定機構
的具體立法方案諮詢立法會及公眾；

 
(b) 爭取在 2006年 7月向立法會提交有關
成立新法定機構的條例草案，以期在

2006年年底制定成為法例；及  
 
(c) 在 2007年第一季成立新法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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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市規劃委員會所擔當的角色  
 

 原建議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制 訂 圖 則 程

序  
政府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

用地的制訂圖則程序設計了一

個獨特的 “兩階段模式 ”。  
 
第一階段：表明該幅土地的規

劃意向是發展為綜合藝術和文

化區。在進行評審工作後，政

府當局會將其屬意的發展方案

連同該方案的初步總綱計劃呈

交城規會考慮及徵求同意，繼

而呈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

批准。  
 
第二階段：在行政長官會同行

政會議批准中選的方案，而政

府又與中選倡議者簽妥臨時協

議後，經修訂的分區計劃大綱

圖 會 如 常 按 制 訂 圖 則 程 序 處

理。  
 

政府當局會就新建議增設的發展規範

徵求城規會的初步意見。如果在 3個入
圍倡議者之中，最少有兩個作出正面

回應，政府當局便會委聘獨立顧問，

將增設的發展規範制訂成詳細要求。

城規會繼而會進行法定圖則修訂程

序。  

就增設的發展規範徵求城規會的

初步意見的目的為何？此舉是否

在《城市規劃條例》授予城規會

的權限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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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發展時間表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展 開 建 築 工

程  
應於 2006年 4月前在發展區用地展開
建築工程。  

進一步評審入圍建議書的工作應暫

緩進行，不應在現階段初步挑選任何

建議書。  
 
倡議者倘作出正面回應，政府便會：

 
(a) 委聘獨立顧問，就則務和技術可行
性展開研究，將建議增設的發展

規範和條件制訂成詳細要求；及  
 
(b)  與城規會進行法定圖則修訂程
序，讓公眾參與其事，並邀請倡

議者對建議書作出相應修訂。  
 
若少於兩個入圍倡議者給予正面回

應，政府應重新檢討如何發展西九龍

文娛藝術區才能夠滿足公眾期望，包

括是否有需要成立新機構監管該計

劃。  
 

政府為何不在等待倡議者作

出回應期間，就核心文化藝

術設施的技術及財務可行性

進行若干研究，又或就文化

政策或規劃事宜進行公眾諮

詢？  
 
政府會否公開各項可行性研

究的結果？  

啟用日期  中選倡議者須分期完成和啟用各項

核心文藝設施及穿梭列車系統：  
 
(a) 在 2010年 3月 31日前完成／啟用
劇院綜合大樓、海天劇場和至少

4個廣場；  
 

 新建議所提出的各項新安排

對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完工

和啟用時間會有多大程度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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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建議邀請書  新建議  須予澄清的事項  

(b) 在 2010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啟用
演藝場館、藝展中心和穿梭列車

系統；及  

 
(c) 在 2012年 3月 31日前完成／啟用
博物館群及餘下的廣場。  

 
 
 
 
 
 
 


